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标识制作服务项目控制价及方案征集公告附件
为规范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标识制作服务管理，提升院区标识系统的规范性、实用性与美观性，保障患者及医护人员便捷出行，现对东、西区标识制作服务项目进行控制价及方案公开征集。
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标识制作服务项目
项目地点：东、西院区（扬州市泰州路45号及41号，扬州市邗江中路368号）
项目背景：东、西院区现有标识部分存在老化、信息滞后、导向不清晰等问题，为优化就医环境，需对现有标识进行更新、补充及新增制作，具体范围涵盖门诊楼、住院楼、医技楼、行政楼、停车场、院区道路等区域的导向标识、警示标识、温馨提示标识、科室牌、门牌等（具体以现况为准）。
服务周期：3年
二、项目要求
（一）总体要求
1． 需严格按照院区既有标识的风格、规格、材质标准进行制作，确保新标识与现有标识系统保持整体协调统一；如需对标识的材质、工艺进行优化升级，需提前提交优化方案及可行性说明，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2． 标识制作需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，确保标识清晰醒目、经久耐用、安装牢固，具备良好的防水、防潮、防腐蚀、防褪色性能，适应医院室内外不同环境使用需求。
3． 标识内容需准确无误，严格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文字、图案等信息进行制作，未经院方同意，不得擅自修改标识内容。
（二）具体技术及质量要求
1． 材质要求：需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优质材料，具体材质参照既有标识标注（如不锈钢、亚克力、PVC板、铝合金等），材料质量需提供相关检测报告佐证。
2． 工艺要求：切割、雕刻、印刷、喷漆等工艺需精细平整，无毛刺、无气泡、无漏印、无色差，文字图案清晰可辨，边缘光滑整齐；标识表面处理需符合相关工艺标准，确保美观耐用。
3． 安装要求：安装位置需准确合理，符合导向逻辑，安装牢固稳定，避免出现松动、脱落等安全隐患；安装过程中需保护医院现有设施设备及装修环境，不得造成损坏，施工垃圾需及时清理干净。
4． 验收标准：以国家相关行业标准、本项目要求及双方确认的方案为验收依据，标识外观无瑕疵、内容准确、安装牢固、功能完好即为验收合格。
（三）服务要求
1. 需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，负责项目的方案设计、材料采购、制作、安装、验收及后期质保等全流程服务。东、西院区需有常驻对接人员，确保在1个小时内响应。
2. 安全要求：施工过程中需严格遵守医院安全管理规定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施工安全；如发生安全事故，由应征人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损失。
三、需提供的材料及要求
（一）资质证明材料
1.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经营范围需包含标识制作、安装相关业务）；
2.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如委托代理人参与，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. 相关资质证书（如有）；
4. 近3年（2023年-2025]年）类似标识制作服务项目业绩证明（需提供合同复印件，至少1项）；
5.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。
（二）项目方案材料
1. 项目实施方案：包括项目理解、制作工艺说明、安装流程、进度安排、质量控制措施、安全保障措施、售后服务方案等；
2. 标识设计方案：需根据院区既有标识风格，提供标识的效果图（含整体布局及单项标识细节），如需优化材质或工艺，需单独提交优化方案及对比说明；
3. 材料说明：详细列出拟采用材料的品牌、规格、型号、产地及质量标准，提供材料检测报告复印件；
4. 团队介绍：包括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的资质、经验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报价材料
单项报价表：依据既有标识或优化方案，根据标识材质、制作工艺等技术要求依照单字、单位面积或单项报价，报价中已包含设计费、材料采购费、制作费、运输费、安装费、税费、质保期内服务费等全部费用，不得遗漏。

